
教师工作规范 

 

教书育人是每一位教师的责任和义务，教师应遵循教育

教学的基本规律，遵守教师规范的有关要求，为了规范教师

的教学行为，调动教师教学的积极性，促进我校教学质量的

全面提高，加强教学工作的规范化管理，使每位教师明确教

学工作各个环节的具体要求，形成严谨的教风，特修订我校

的《教师工作规范》。 

第一部分 总体要求 

1．教师应热爱教学工作，坚持教书育人和为人师表，

树立高尚的职业道德，自觉地遵纪守法，举止文明，养成良

好的师德师风。 

2．教师应服从工作安排，积极承担教学的各项工作，

积极开展教学研究活动，努力探索适合中等职业教育的教学

模式，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 

3．教师应经常地、深入地了解学生学习情况，注意因

材施教，并以严谨的教风、一丝不苟的精神对待每一堂课。 

第二部分  课程标准和授课计划 

1．教师承担各类课程的教学，包括理论教学和实训教

学，均应有相应的课程标准，依据课程标准开展教学。公共

基础课依据教育部公共基础课程教学标准开展教学。其他无

统一课程标准的课程，各专业科（部）应按照人才培养方案

规定的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时数，组织教师制订课程

标准，经教务科审核，分管校领导审批后执行。 

2．对某些内容更新较快的或新开设的课程，任课教师

应在开课前提出修改意见及时制订出课程标准，经专业科主



任批准后执行。 

3．任课教师应熟悉课程标准，根据课程标准编写学期

授课计划。授课计划中应填写周数、授课内容、作业、学时

安排。 

4．学期授课计划，应在开学后一周内提交，交专业科

（部）主任审核、教务科审查，分管教学副校长批准后执行。 
 


